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文件
苏食药监食综〔2018〕18号

关于对2018年三季度市级食品抽检
承检机构工作考核结果的通报
各相关承检机构：
根据《关于开展市级食品抽检承检机构七月工作集中考核评议的通知》（苏食药监食综函〔2018〕7号）、《关于开展市级食品抽检承检机构八月工作集中考核评议的通知》（苏食药监食综函〔2018〕8号）及《关于开展市级食品抽检承检机构九月工作集中考核评议的通知》（苏食药监食综函〔2018〕9号）精神，近期市局组织各相关处室和专家，对各单位随机样品备样和原始检验记录开展了集中检查评议。检查结果表明，2018年三季度整体抽检工作开展情况良好，但个别承检机构存在抽样不穿统一蓝马甲，不按规定时间上报结果，原始记录缺少计算过程、修约过程，标准溶液浓度未覆盖报告的检出限，未提交抽样小结等问题。具体考核结果详见附件1、2、3。
请各承检机构高度重视抽样和检验工作质量，对上述通报问题立即进行自查，并切实整改到位，及时提交整改报告，确保抽检工作按相关法律、法规及具体任务要求保质保量完成。每月考核结果将计入各承检机构年度考核总成绩。
                         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11月6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附件1：
2018年7月份市级食品抽检承检机构工作
考核结果
	序号
	承检机构
	任务完成时效考核评分
	随机抽查报告考核评分
	报告有效性考核评分
	问题备注

	1
	苏州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90
	97.16
	100
	1.检查封样人员与送样人不一致，无过程交接单据；2.抽样单中抽样时储存条件描述与实际不一致；3.铝的测定中标准品名称表述不全，缺”标准溶液“字样；4.丙酸标准曲线（标1-1）未注明建标人；5.现场照片采集未见抽样单照片、抽样人员未按规定穿苏州市局统一的抽样服；6.糖精钠、铝检测依据未标注子方法；7.抽样单中传真处有留白；8.原始记录页数编号不符合唯一性要求。9.流通处多抽1批次冷冻饮品；少抽1批次炒货。

	2
	江苏中谱检测有限公司
	90
	93.75
	100
	1.酸价、过氧化值等项目原始记录中计算公式的函数符号和记录数据不能做到一一对应;2.质控数据缺乏追溯性，无操作过程说明、无计算公式、无样品质量、无定容体积;3.抽样单中抽样人员签名不清晰（仅可见一人）;4.苯甲酸、山梨酸检测原始记录计算公式中的样品质量表示符号（M）和数据记录中的样品质量表示符号（m）不一致，公式中的ρ含义指代不明;5.二氧化硫检测原始记录计算公式中的函数符号和记录数据不能做到一一对应,其他项目均有类似情况;6.检验报告中结论用语不规范，“经抽样检验，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项目不符合……”中缺少“项目”二字。7.照片中主要抽样实施人员未着统一马甲，身份不明;8.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原始图谱中有单位，原始记录中未见单位;9.原始记录每单个检测项目有页码标示，无整体页码标示.10.生产处未提交抽样小结。

	3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100
	93.25
	100
	1.抽样单位未盖章；抽样单包装分类有更改，未采用划改方式，未经双方签字或签章；备注中“样品信息由被抽样单位提供”的表述不合理，除批量、单价信息外，其他信息应均来自被抽产品；缺批量信息;2.缺实验环境条件记录;3.甜蜜素质控记录表中的实测值和理论值难以追溯，无计算公式，无样品质量、加标量（加标浓度和体积），无定容体积的情况下，找不出和样液测定浓度的对应关系。4.黄曲霉毒素检测原始记录中过程描述不清，追溯性差，同甜蜜素；缺标样图谱;5.三氯化碳、四氯甲烷检测原始记录中的计算公式不适用；计算公式中的字符和记录数据缺乏对应关系;6.亚硝酸亚质控过程无加标浓度、体积等数据记录，回收率结果缺乏追溯性;7.黄曲霉毒素样品量未达到1kg，不满足GB 5009.22-2016要求;8.过氧化值无空白实验;9.GB/T 5750.8-2006计量单位书写不规范“mL”写成“ml”;10.
检验报告内容缺少第二页.

	4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100
	92.0
	100
	1.抽样单样品“储存条件”勾选其他，未注明具体条件；“包装分类”未选择,留空白;2.原始记录中苯甲酸项目平均值为0.0720，报告出具0.01，报告和原始记录不一致。数值修约过程应体现在原始记录中;二氧化硫、铅问题同苯甲酸;3.图谱数据中样品编号为As1,As2……；与样品编号无对应关系;4.报告中有检出值的检验检测结果与原始记录中不一致，数值修约不规范;5.光谱原始记录中试样ID与样品编号无法体现一一对映关系，无法溯源； 6.总砷GB 5009.11-2014 第二法检测原始记录，实验过程的描述不能真实反映具体过程;7.原始记录中缺少标准溶液、标准滴定溶液配制过程和有效期的信息;8.所有检测原始记录中未见空白、加标或质控样等质控措施的图谱;9.检验检测报告中未见检测依据;10.现场照片采集：未穿苏州市局统一的抽样服，封样没有有效的防拆封措施;11.铅检测原始记录，实验过程的描述不能真实反映具体过程.

	5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70
	91.0
	100
	1.抽样单中规格为“散装”，与标示生产者信息存在矛盾，且未在备注中说明;2.多份原始记录未记录环境条件;3.现场照片未提供;4.水分、多元素等原始记录未记录环境条件;5.原始记录中样品名称均手工更改，但未有改动人签章.6、生产处未提交抽样小结；流通处报告检验项目出错。

	6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100
	90.5
	100
	1.原始记录缺少计算过程、修约过程；原始记录无唯一性页码标识;2.报告中未体现抽样人员信息，无法与抽样单对应;3.无抽样人员从样品堆中取样照片;4. 抽样单多处划改并未签字确认;5. 无封样完毕状态照片;6. 酸价原始记录中未见最原始的数据（V0、V1）;7.过氧化值原始记录中未见最原始的数据（V0、V1）;8. 原始记录检测过程过于简单，无法完整表述检测过程;9. 黄曲霉毒素报告中没有标注检出限;10.原始记录没有标注检测地点和环境条件;11. 原始记录未按要求修改，直接描改。

	7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60
	88.84
	100
	1、原始记录未记录实验环境条件、所用主要设备名称、设备试验条件、检测地点、实验过程；2、原始记录未见页码标识；3、未见平行样记录；4、黄曲霉毒素等检测原始记录未见加标数据；5、检验结论用语不规范;6、元素检测采用非标方法，未见图谱，未见允许例外偏离证明材料；7.抽样单抽样日期填写模糊不清;8.原始记录中标准品仅记录编号，无状态信息;9.2018/7/13，11：07：05打印的DON标准图谱未注明建标人;10.玉米赤霉烯酮检验未注明起始日期。11.流通处任务未按时完成，数据未及时上传平台。

	8
	普研（上海）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95
	86.5
	100
	1.抽样中，鲜蛋备样与检样比例不正确（应为2：1）。2.氯霉素原始记录”标准线“有涂改痕迹，无修改人签章。3.不合格项目检测中有复测，但未体现复测人员信息。4.标样图谱均未标准建标人和建标日期。5.未提供现场照片；6.抽样单中抽样地点填写不完整。7.挥发性盐基氮原始记录无环境条件记录。8.标样图谱均未注明建标人和建标日期。9、兽残类的原始记录中无平行实验、空白实验，样品称样量打印，未提供标准溶液曲线点浓度及谱图，标准溶液缺少配制时间及有效期；10、元素检验原始记录中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所用仪器、实验过程等不能一一对应；11、氧氟沙星非2018年国抽细则里规定的检测方法；12、氯霉素质控信息附件中检验日期为2018.07.06，复核日期为：2018.07.04，逻辑不合理；13、原始记录中甲硝唑的检测方法为GB/T 21318-2007非2018年国抽细则规定的检测方法SN/T 1928-2007；14、甲基汞GB 5009.17-2014,无机砷GB 5009.11-2014未注明第几法；15、甲硝唑原始记录液质检验结果附表中检验人和日期未填写。16.流通处任务未按时完成。

	9
	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95
	84.16
	100
	1.抽样单中抽样地点勾选不规范，标示生产者信息填写不规范（虽与被抽样单位一致，但需简要说明）；2.多元素、防腐剂、二氧化硫、致病菌检验原始记录环境条件记录不规范。 
3.未提供现场信息采集照片。4.抽样单区域类型一栏选择不明确，许可证号一栏未填写，被抽样单位分类不准确。5.检验报告中检验结论不符合国抽细则要求；6.黄曲霉毒素样品量未达到1kg，不满足GB 5009.22-2016要求；7.原始记录按照项目分别批量编码，页码编写不符合唯一性要求；8.缺平行测试记录;9.防腐剂无空白数据图谱；10.抽样单未见被抽样单位签名或盖章；11.原始记录不齐全，未见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志贺氏菌、副溶血性弧菌原始记录；12.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大肠埃希氏菌O157:H7/NM、蜡样芽胞杆菌未注明子方法；13.微生物的检验原始记录缺少检验地点及环境条件。14.流通处抽样错误。

	10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100
	93
	100
	1.GB 5009.28标准中只有气相法和液相法，实际按照液质法检测，标准偏离；无计算公式、检验过程；原始记录无唯一性页码标识。2.抽样单中样品数量单位为“杯”与样品包装为“袋”不对应。3.甜蜜素图谱上检测时间为6.7，原始记录上写6.1-6.20，时间跨度太大;4、安赛蜜原始记录缺少电子天平编号； 5、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甜蜜素、脱氢乙酸项目未标明子方法； 6、安赛蜜、防腐剂、色素、项目未做平行样 ；7、防腐剂、色素方法未按标准要求选择仪器；8、原始记录留有空格；9、未标明环境和检测地点；10.现场照片采集：无封样完毕状态照片; 11、未标明环境和检测地点。


附件2：
2018年8月份市级食品抽检承检机构工作
考核结果

	序号
	承检机构
	任务完成时效考核评分
	随机抽查报告考核评分
	报告有效性考核评分
	问题备注

	1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100
	96.5
	100
	加标回收浓度应尽量选用检出限或定量限水平.

	2
	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100
	95.25
	100
	黄曲霉毒素B1的标准溶液最低浓度应包含检出限.

	3
	普研（上海）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80
	94.0
	100
	硝基呋喃代谢物检测原始记录中标准溶液最低浓度未涵盖方法检出限；玉米赤霉烯酮、赭曲霉毒素A的称样量与方法描述不一致；餐饮处任务未按时完成，小结未及时报送。生产处未提交抽样小结。

	4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100
	93.75
	100
	原始记录中部分项目前处理流程过于简单.

	5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100
	92.75
	100
	黄曲霉毒素检测原始记录中试剂盒无记录，酶标板结果无记录.

	6
	苏州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100
	92.25
	100
	1 .原始记录中缺少标准溶液的色谱图;2 .三氯蔗糖项目中称样量与标准内容不符;3.山梨酸、纳他霉素原始记录中缺少标准溶液谱图.

	7
	江苏中谱检测有限公司
	100
	88.75
	100
	1.没有抽样人员的照片;2.甜蜜素原始记录采用了质谱检测，与原始记录中勾选的气相色谱法不符;3. 脱氢乙酸原始记录中，脱氢乙酸的色谱保留时间漂移严重，无法准确定性;4.甲基汞原始记录中称样量处表头错误;5. 氯霉素原始记录中标准曲线线性不满足要求，且标准溶液浓度级别不足。

	8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00
	88.5
	100
	1. 原始记录中未见标准溶液色谱图或质谱图;2.该样品中苯甲酸保留时间处有干扰，不能直接判断未检出.

	9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60
	88.0
	100
	脱氢乙酸检测原始记录中未见标准溶液谱图;流通处任务未按时完成，平台数据未及时上传。

	10
	上海必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
	77.0
	100
	1. 样品编号为2018-W592-3，检测项目为阿莫西林的原始记录、磺胺类的原始记录、氯霉素等的原始记录中，均存在（1）标准溶液为单点，且浓度未覆盖报告的检出限。（2）未见标准溶液谱图;检测项目为莱克多巴胺的原始记录、土霉素等的原始记录及恩诺沙星等的原始记录中，均存在（1）定容体积V和系数f的数值有误，与样品实际处理过程的不符。（2）标准溶液为单点，且浓度未覆盖报告的检出限。（3）未见标准溶液谱图;2. 样品编号为2018-W646-1，检测项目为阿维菌素的原始记录、哒螨灵等的原始记录、甲拌磷的原始记录、甲基异柳磷的原始记录及倍硫磷等原始记录中，均存在（1）标准溶液为单点，且浓度未覆盖报告的检出限。（2）未见标准溶液谱图;检测项目为氯氰菊酯的原始记录中，存在（1）定容体积V和系数f的数值有误，与样品实际处理过程的不符。（2）标准溶液为单点，且浓度未覆盖报告的检出限。（3）未见标准溶液谱图.

	11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100
	90
	100
	苯甲酸山梨酸检测中，定容体积与检测方法描述不一致，标准曲线最低浓度未涵盖检出限浓度.　


附件3：
2018年9月份市级食品抽检承检机构工作
考核结果

	序号
	承检机构
	任务完成时效考核评分
	随机抽查报告考核评分
	报告有效性考核评分
	问题备注

	1
	苏州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53
	96.75
	100
	1.抽样单未见编号；2.检测报告里面抽样单编号是错误的；3，抽样单里生产者信息未填；4.样品数量填写单位“杯”，不能体现具体样品量；5.乙酰磺胺酸钾、合成着色剂、甜蜜素的检测开始时间为24日，样品已过保质期；6.原始记录页码编写不规范，不符合唯一性要求。7.流通处任务未按时完成，数据未及时上传平台。餐饮处小麦粉未按照采样方案要求在学校食堂采样，工作小结暂未报送。

	2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100
	96.75
	100
	1.采样数量，封样数量不符合抽检细则要求；2.商标没有填写；3.检验报告中铅、苯甲酸等的检出限未按标准要求标注；4.原始记录页码编写不规范，不符合唯一性要求；5.微生物不合格项目未附相应结果的见证照片。

	3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100
	96.5
	100
	1.抽样单上执行标准GB 10464，未填写-2003；2.抽样单上执行标准GB 2760,未填写-2014；3.报告里检验检测结论：“符合GB 2760-2014要求”，应加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4.抽样单编号填写不规范；
5.黄曲霉B1的标准规定需平行样，但均缺少平行样记录；6.铅、砷、铝的图谱上未明确样品编号，不能追溯该样品的检出浓度；7.报告中只体现了判定依据，无检验依据。

	4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100
	96.25
	100
	1.抽样单上未在半成品库成品库处打√；2.执行标准NY/T 605，未在后面标注-2006；3.铅、咖啡因、赭曲霉A的标准规定需平行样，但均缺少平行样记录；4.原始记录缺环境条件，检验地点；5.原始记录页码编写不规范，不符合唯一性要求。

	5
	普研（上海）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90
	93.75
	100
	1.抽样单是样品名称应增加鲜虾味三个字；2.备样样品数量为5袋，85g/袋，远少于备样数量至少1kg的要求；3.照片里未见被抽样样品的标签等信息；4.根据食品安全抽检细则，炒货及坚果制品（不带壳）备样数量应不少于1kg，实际上只备样了300g，根据所检项目，备样量不满足要求；5.黄曲霉毒素B1检测原始记录中检验标准选择错误，非GB 5413.37-2010；黄曲霉毒素B1定量方法采用外标法，未按标准要求采用内标定量；6.甜蜜素、三氯蔗糖、纽甜的标准规定需平行样，但均缺少平行样记录；7.图谱上缺检验人员签名。8.生产处未提交抽样小结.

	6
	江苏省理化测试中心
	60
	97.25
	100
	1.抽样单上抽样地点应勾选农贸市场，而不是其他；2.抽样量及备样量不符合抽检实施细则要求；3.抽样时样品的储存条件应为常温，而不是冷藏；4.检验报告有两页未见骑缝章；5.苯甲酸、山梨酸、甲醛次硫酸氢钠的标准规定需平行样品，但缺平行样记录。6.流通处任务未按时完成，数据未及时上传平台。

	7
	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100
	93.25
	100
	1.多菌灵、砷、汞、铅的标准规定需平行样，但均缺少平行样记录；2.抽样量不符合抽检实施细则要求，按照婴幼儿配方食品要求，至少要8个独立包装；3.照片里未见被抽样单位外观；4.上传的抽样材料中仅有抽样单，未见现场信息采集照片等见证材料；5.报告中只体现了判定依据，无检验依据；6.ARA、DHA、亚油酸结果计算错误，其中亚油酸约高5倍。7.流通处少抽1批次乳清粉。

	8
	江苏中谱检测有限公司
	100
	97.0
	100
	1.封签上抽样人员签字只有一人。2.原始记录页码编写不规范，不符合唯一性要求；3.
铅、苯甲酸、甜蜜素、色素的标准规定需平行样，但缺少平行样记录。

	9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100
	95.0
	100
	1.图谱上缺少检验人员签名；2.原始记录编码不规范，不符合唯一性要求；3.报告中只体现了判定依据，无检验依据；4.抽检样品备样量不符合食品安全抽检实施细则要求。

	10
	上海必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
	93.0
	100
	1.抽样单中抽样地点应在半成品库成品库处打√；2.样品信息商标处填图形不妥当；3.照片中的被抽样单位的名称地址与采样单上填写的名称地址不符。

	11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90
	91.5
	100
	1.未见现场采样照片；2.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和脱氢乙酸检测原始记录中未附标准系列图谱；3.原始记录页码编写不规范，不符合唯一性要求。4、生产处未提交抽样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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